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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四 經營家用液化石油氣零售事業者用戶安全檢查表

零售業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（ ）

用戶編號： 用戶姓名或名稱： 用戶聯絡電話：

用戶地址：

(1

)

檢

查

事

項

(此欄由安全技術人員填寫) 正
常

需更換/改善及處理情
形

1.容器規格及數量：

＿＿＿公斤 ＿＿＿支；＿＿＿公斤 ＿＿＿支。

2.燃氣用軟管更換日期：＿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。

3.調整器及燃氣用軟管測漏。

4.液化石油氣容器須直立置放於室外通風良好處並

避免曝曬。

5.串接使用場所應符合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

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

辦法

第七十三條之一規定。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□

(2

)

其

他

告

知

事

項

□1.應與零售業者訂定定型化契約，以保障自身權益。

□2.液化石油氣容器應於檢驗合格有效期限內。

□3.使用貼有合格標籤之瓦斯爐及熱水器。

□4.瓦斯爐及熱水器須有良好通風或強制排氣裝置，以避免液化石油氣蓄積。

□5.液化石油氣容器勿置於地下室，並置於戶外時應有防止傾倒之固定措施。

□6.拆除調整器前，須關閉周圍火源及確保液化石油氣容器閥之閥門完全關閉。

□7.其他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   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。

備註：

用戶簽名：

本人明白上述建議內容及證明安全檢

查已經完成。

安全技術人員簽名：

檢查日期：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
一、安全技術人員對於用戶處所之供氣設備，每二年提供一次安全檢測服務，並代為檢

測燃氣設備。

二、零售業販售液化石油氣予新用戶時，由安全技術人員提供安全檢測服務。如燃氣設

備有安全上疑慮，應告知用戶改善建議，並向當地消防機關通報。

三、安全技術人員執行業務時，應出示安全技術人員證明文件及零售業發給之執行職務證
明。


